淡江大學獎勵教師籌組跨院系所研究團隊補助作業實施要點

103.9.15 研究發展處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業務會議通過

103.9.29 校長核定

105.3.9 104學年度第5次院長會議修正通過

105.5.5 研究發展處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6.14 校長核定
108.5.30 研究發展處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6.10 校長核定
111.7.26 研究發展處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8.2 校長核定
111.11.2 111學年度第1次研究推動委員會修正通過
111.11.23校長核定
113.11.1 113學年度第1次研究推動委員會修正通過
113.11.8校長核定
114.3.12 研究發展處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3.25校長核定
114.10.1研究發展處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10.9 校長核定
一、為鼓勵本校教師組成跨院系所（含體育處）研究團隊，進行整合型研究，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本校編制內之專任教師三人以上且跨二個院系所以上組成之研究團隊，團隊成員皆須為該研究計畫之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
三、補助類型：

(一)以跨院系所整合型研究團隊方式獲國科會或其他公私立機關委託進行研究計畫或產學計畫者。
(二)由研究發展處依據跨領域之政府徵案為主，公告後由教師申請或研究發展處主動媒合。
四、申請時程：每年八月一日至九月卅日。
五、申請方式：由計畫主持人檢具相關文件資料，連同下列文件各一式2份，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同一研究計畫以獎勵一次為原則，不可重複提出申請。已獲學校配合款補助者亦不得提出申請。申請資料應包括下列各項：

申請表、原始申請計畫書、國科會核定清單或撥款清單影本。

六、審查：研究發展處另召開審查小組會議，按申請研究計畫之團隊目標、工作內容、職掌分配、質化成效、量化成效五項之說明內容進行評分後公布。
七、經費補助原則：
(一)補助金額與項目以校預算核定項目為主。
(二)其他人事費
限本校在學學生擔任兼任助理，每月固定支領；休學期間不可擔任。以2,000元為1個補助單元，大學部學生最高月支2個補助單元、碩士生最高月支3個補助單元、博士生最高月支4個補助單元（每學期第1次請款時須檢附學生證影本加蓋註冊證明章或在學證明）。

八、成果評估：
(一)計畫主持人需於計畫執行時程期滿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一式2份（報告內容應包括活動紀錄、團隊目標達成程度及實際成果），由研究發展處彙整後陳報學術副校長。全程計畫執行結束後，須以研究成果向政府機構提出計畫申請，並於隔年的計畫書內提報申請情形，否則隔年不予補助。
(二)受補助團隊至少須有1位成員向校外申請相關議題之計畫，未向校外申請計畫者，團隊成員下次不得再申請補助。
九、補助經費來源為本校每學年編列之預算，若預算未獲通過，則當學年度即停止獎勵。

十、本要點經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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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申請紙本資料1式2份請送業務承辦人辦理，另申請表電子檔請傳送至研究暨產學組信箱(fdxa@oa.tku.edu.tw)。
